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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會文件 21/2008 號  
（ 17.1.2008 會議討論）  

 
 

香港深水灣擬建的填海工程  
作放置船艇之用及舖設海底污水管  

按第 127 章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例進行刊憲之建議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各議員簡介在香港遊艇會熨波洲會所現址毗鄰的前

濱及海床範圍內進行填海工程以作放置船艇之用，以及於香港熨波洲前濱

與麗海堤岸路之間的海床底建造兩條海底污水管的工程 (合稱「該填海工

程」 )，以徵詢議員對該填海工程的意見。   
 
 
背景  
 
2. 鑒於缺乏給予公眾和國際帆船活動船艇儲存的空間，香港遊艇會向

政府申請將燙波洲會所毗鄰前濱的地方納入短期土地租約範圍，透過填海

在擬建的硬地上儲存船艇。城市規劃委員會已批准擬建的硬地之規劃申

請。為了履行規劃許可其中一項的附帶條件，香港遊艇會建議建造兩條海

底污水管，以連接島上會所的污水設施至對岸麗海堤岸路的公共污水系

統。  
 
3. 在與各有關政府部門（包括環境保護署、土木工程拓展署及南區民

政事務處）磋商後，地政總署已審議有關的短期租約申請，香港遊艇會須

根據第 127 章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例（後稱「該條例」）得到行政

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批准該填海工程，地政總署才會批出有關的短期租約。    
 
4. 地政總署現正按照該條例安排正式刊憲，有關部門對刊憲文件並沒

有任何異議。  
 
5. 關於工程的詳細資料，請參閱由香港遊艇會項目發展顧問提交的附

件。  
 

http://www.epd.gov.hk/
http://www.cedd.gov.hk/
http://www.had.gov.hk/
http://www.ha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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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  
 
6. 歡迎各議員對上述工程的刊憲建議發表意見及提出建議。  
 
 
 
 
港島西及南區地政處  
2008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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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香港深水灣  
關於儲存船艇之用的硬地及  

擬建的海底污水管工程（合稱「該填海工程」）  
刊憲建議  

 
 
1. 目的  
 

香港遊艇會在得到有關的規劃許可後，向政府申請短期土地租約，以

用作建設該會在熨波洲會所毗鄰前濱的船艇儲存硬地，及建造兩條連

接熨波洲前濱及對面在麗海堤岸路岸線的海底污水管道。地政總署現

正按照該條例安排正式刊憲，而各有關部門在傳閱期間對該填海工程

及刊憲文件並沒有任何異議。現提交資料諮詢南區區議會的意見。  
 

2. 工程背景  
 
香港遊艇會一向致力推動及支持各類水上運動，包括帆船、風帆、划

艇及龍舟競渡等活動。該會每年舉辦超過 100 個帆船賽事及划艇活動

及超過 200 個訓練課程。該會與南區關係密切，經常與各間大學在帆

船賽事中合作，亦與赤柱的香港航海學校共同推廣水上運動。該會位

於燙波洲的會所對水上運動推廣方面擔當著一定的角色，為區內學校

及對水上運動有興趣的人士提供風帆及划艇訓練和船隻存放服務。  
 
香港燙波洲上的鄉郊建屋地段第 1181 號（「 1181 號地段」）的土地已

批予香港遊艇會用作非牟利遊艇會用途。除 1181 號地段外，該會亦在

燙波洲持有兩項短期土地租約，分別是用作設置４個水缸及有關的水

管以及用作存放船隻。  
 
鑒於帆船及划船活動的持續增長，香港遊艇會現正缺乏給予公眾和國

際活動足夠的船艇儲存空間。該會向地政總署申請在燙波洲會所毗鄰

前濱的地方通過填海建造硬地，以作儲存增多的船艇之用。  
 
該硬地亦將為年輕人及初學帆船活動之人士提供支援，以及為本地和

國際性帆船活動提供更完善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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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規劃許可  
 

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已批准該項建造硬地的規劃申請，而

經修訂後規劃許可的有效期限根據以下條件延長至 2009 年 1 月 18 日：   
 
(a) 採取充分的措施盡量減輕建造工程對附近水質造成的負面影響，而

有關情況須符合環境保護署署長或城規會的要求；  
 
(b) 為發展項目提供足夠的污水處理設施，而有關情況須符合環境保護

署署長或城規會的要求；  
 

(c) 進行環境美化 (包括種植及建築物顏色 )，而有關情況須符合規劃署

署長或城規會的要求；以及  
  

(d) 整理發展項目後面的斜坡，而有關情況須符合土木工程拓展署署長

或城規會的要求。  
 
就各部門的要求及意見，香港遊艇會有相當的進展。有關技術報告∕

研究的批准總結如下，以供參考：   
 
(i) 關於 (a)項，環保署確認對香港遊艇會早前所提交於工程期間對附

近水質影響方面的緩解措施並沒有異議。  
 
(ii) 關於 (b)項，環保署確認對香港遊艇會早前所提交有關的海底污

水管道及緊急應變計劃並沒有異議。  
 

(iii) 關於 (c)項，港島規劃處已確認對環境美化的建議並沒有異議。  
 

(iv) 關於 (d)項，土木工程拓展署的土力工程處確認對香港遊艇會早

前所提交的自然地形危險評估，天然山坡風險評估及風險緩減措

施報告並沒有異議。而香港遊艇會在佔用該遊艇儲存硬地前，須

進行及完成相關的山坡防護設施和鞏固工程。  
 

4. 短期租約及根據該條例的憲報  
 

地政總署一直處理兩項由香港遊艇會申請的短期土地租約，即工程中

用作船艇儲存硬地的短期租約第  SHX-1159 號，和安裝海底雙污水管

的短期租約第 SHX-1180 號，以符合上述第 3 段 (b)項所列出申請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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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規劃許可後所需遵守的附帶條件。  
 
工程簡介已向各有關政府部門傳閱，在傳閱期間並沒有收到任何異

議。而部門的意見亦已被考慮及適當地加入在建議工程的設計及未來

的建築工程中。地政總署已審議硬地及海底污水管有關的短期土地租

約，香港遊艇會必須根據該條例得到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批准該填

海工程，地政總署才會批出有關的短期租約。  
 
地政總署現正按照該條例安排正式刊憲，有關部門對刊憲文件並沒有

任何異議。  
 

5. 擬建之硬地及海底污水管  
 

擬建之硬地  
 
(a) 硬地面積  

 
:  6 390 平方米（由填海部分底部開始量度）  

 
(b) 建造方式  :  建造一道海堤，在海堤後填上合適的石土形成一

塊硬地。  
 

(c) 施工時間  
 

:  約 12 個月  

擬建之海底污水管  
 
(a) 建議海底污水管

的尺寸  
 

:  兩條各直徑 100 毫米及 186 米長的污水管  
 

(b) 建造方式  :  兩條污水管將會以水平定向鑽孔技術建造，以免

對海床構成影響。另為免被拖錨構成損害，該兩

條污水管會建造於海床下 3 至 5 米深的地方。  
 

(c) 施工時間  
 

:  約 18 個月  

6. 結論  
 

各種與工程設計及施工有關的技術事項已全面詳細研究，而香港遊艇

會的工程顧問公司亦對有關工程、環境及公共安全方面的事項作出研

究及改善，以滿足有關部門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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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地政總署建議，在正式刊憲之前，該填海工程應諮詢南區區議會

的意見。另外，根據該條例第 6 條，任何人如擁有該填海工程所涉的

前濱及海床或其上的權益、權利或地役權，可在政府公告所指明的不

少於 2 個月的期限屆滿前，向地政總署署長交付書面通知，反對該填

海工程。   
 
 
 
 
世邦魏理仕有限公司  
香港遊艇會項目發展顧問  
2008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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